
关于推进池州高新区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
鼓励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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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池州高新区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全面提升资源循环利用集聚化、规模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2〕109号）、《池州市推进制造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池政〔2018〕78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推动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产业集聚化发展。合理布局，充分依托池州高新区省级循环产业示范园，以高新区西区为重点建设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基地，打造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园和“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池州高新区、区发改委、区经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推动废旧物资回收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鼓励池州高新区及周边镇街道招引专业化企业开展废旧物资回收业务，镇街道招引的相关企业统一在池州高新区注册登记，实现规模化、规范化运营。引导回收企业按照下游再生原料、再生产品相关标准要求，提升废旧物资回收环节预处理能力。培育多元化回收主体，鼓励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废旧物资回收体系建设。（池州高新区、牛头山镇、马衙街道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提高再生资源加工利用规模和技术水平。加大再生资源先进加工利用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力度，推动现有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和项目提质改造，开展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提高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清洁化水平。（池州高新区、区经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持。加大对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产业基地的水、电、气等要素支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布局废旧物资回收利用设施。建立池州高新区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白名单，将年利用再生资源价值1亿元以上的企业列入白名单给予支持。对白名单内企业在区内专业回收公司采购全部所利用废旧物资的，可由引进专业回收公司的镇街道、池州高新区按照白名单企业当年在其引进企业采购的废旧物资价值给予白名单企业一定额度奖补，具体奖补办法由各地根据实际制定。池州高新区可制定鼓励利废企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实施技术改造的支持政策，对白名单内企业增加投资、扩规增量、节能降耗、技术创新等实施一定额度奖补。区财政局统筹做好奖补资金保障工作。（池州高新区、区财政局、牛头山镇、马衙街道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强行业监管。实施白名单企业废旧物资回收加工利用行业国家规范达标行动，加强对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行业的环境监管，推行清洁生产，加强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源头管控和规范处理，确保达标排放。严厉打击再生资源回收中的非法交易、假冒伪劣、诈骗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企业申报奖补的核查检查，如有弄虚作假行为，依法依规处理，并取消奖补政策兑现，追回已奖补的资金。（池州高新区、区经信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本意见从2023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暂定执行两年。若国家、省、市出台新的规定，从其规定。之前发布的相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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